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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臺南市建築師公會 
第二屆第十次法規研究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109年 5月 5日（星期二）下午 14：00 

地  點：本會永華辦公室第一會議室 

出  席：林  本、林裕豐、黃建鈞、朱益民、楊燕和、周帶喜、莊欽

淇、陳尚志、葉士玄、汪裕成、林澤森、謝侑達、鄭承佳、

施松汶、蔡佳峯、顏夷伯等 16位 

列  席：吳常務理事崇彥、徐法規顧問敏斯、曾法規顧問永信、提案

人林澤森建築師事務所代表洪瑋駿、吳俊賢建築師事務所代

表李靜怡、陳清乾建築師、徐岩奇建築師、吳建國建築師、
李宗鴻建築師、上耀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曾鵬光、

桃園市許黃勝兆建築師 

請  假：王東奎、侯坤池、趙元鴻 

主  席：林法規主委本                          記錄：徐敏斯                                                          

一、主席報告：大家午安！感謝各位委員、顧問抽空出席本次會議，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上個月停開乙次。今天提案較
多，大家辛苦一點，共同幫忙會員解決問題。以下就近期法

規委員會之會務向各位概略報告如下: 

        (一)、工務局於 109年 4月 8日召開「臺南市施工中建築物
增加施工期限特殊性傳染肺炎因應對策」研商會議，

會中決議：適用範圍為 99 年 12月 25日至 110 年 1月

20日期間領得本市建(雜)照，並已申報開工及勘驗
者。參考六都辦理情況，建議增加建築期限 2年。且

不限於應依建築法第 53條第 2項申請展期後始得適

用，亦不限於已依法展期者不得適用。(後續仍以法制
作業辦理公告為準) 

        (二)、工務局於 109年 4月 16日召開研商「臺南市工務局辦

理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案件考核處理原則」及「AB
圖袋執行方式調整研商會議」本會委請陳冠州會務理

事、徐顧問敏斯及高顧問溓鴻代表出席參加。請高顧

問溓鴻等一下彙整會議決議向大家口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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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工務局於 109年 4月 28日修正本市「建築工地登革熱

病媒蚊孳生源自我檢查表」，並自公告日起生效。 

        (四)、本會編製的「臺南市營建法令彙編」已編竣並付印完
成(至今共印 460套)，在此特別感謝本次編輯委員辛

苦付出，方能順利完成。本次採會員有登記才贈送，

請有登記而尚未領取會員向公會索取。 

        (五)、109年度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委託本會辦理建築師簽證之

建(雜)照案件協審，今年度至今已分別於 109.2.19、

109.3.18、109.4.24 分別辦理 3 次。109年 4月份共
抽查 70件，其中 20件為指定抽查案件，本會共編 17

組(34人)辦理審查。 

二、討論提案： 

    提案ㄧ：擬聘任林三進建築師擔任本會法規委員會顧問，提請討
論(提案人：林法規主委本) 

    說  明：依據本會法規研究委員會組織簡則第七條規定辦理。 

    決  議：通過並提理事會聘任林建築師三進擔任本委員會顧問。
(註：本提案先提 109.5.13召開第 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審議。) 

    提案二：有關「臺南市騎樓地設置標準」修正案，本會已通過委
請施松汶委員擔任撰寫人研擬修正草案，再提臺南市工
務局參考辦理，提請討論。（提案人：林法規主委本） 

說  明： 
    一、本案已於 109年 2月 11 日第 2屆第 8次法規委員會議中

通過。 
    二、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於 108年 9月 12日召開「臺南市政府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組」108年第 5
次復核會議臨提一決議通過；請本會研擬「臺南市騎樓
地設置標準」建議修正草案，再提臺南市工務局參考辦
理，爰提本次會議討論。(詳附件 P1-P6) 

    決  議：請施委員松汶依下列意見綜理修訂後提下次會議續議： 

    一、修訂第 3 條規定原縣市轄區住宅區應設置騎樓之計畫道
路寬度為 15公尺以上。併統一修正第 4條騎樓寬度為「路
寬未滿 20公尺為 3.5公尺，路寬 20公尺以上為 4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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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修正第 5 條，將原縣市轄區騎樓柱正面自道路境界線退
縮之距離統一訂為為 30 公分。 

    三、刪除第 3 條第 5款：「面臨中華民國 38年公告發布實
施……」全款條文。 

     【109.07.08 第二屆第五次理事會審議：通過】 

    提案三：本所受託設計「臺南市永康區兵北段 1086 地號店鋪及集
合住宅新建工程」，起造人：宇成建築開發有限公司 負
責人：林裕盛。本案 108年 5 月 1日掛件申請「建造執
照預審-第三次變更設計」計畫書並於 108 年 12 月 12 日
核准案件。另於 109 年 03月 06 日完成辦理建造執照-
第二次變更設計之請領作業。本案於預審核定內容中(附
件 P7)，一層配置為四間店鋪(專有部分)，爾後欲於建照
變更設計中(附件 P9)變更一層配置為三間店鋪(專有部
分)、一間梯廳(共有部分)，因涉及專有、共有部分變更，
建管科提出需重新提送「建造執照預審」作業核定後，
方可進行建照執照之變更。詳如說明，提請討論。(提案
人：鄭承佳建築師)             

    說  明：本案變更部分依據「臺南市開放空間預審合格案件變更
設計免送建照執照預審小組會議原則檢討表」下稱本表
(附件 P8)，並無涉及表列規定項目變更，僅由原本店鋪
(專有部分)使用變更為梯廳(共有部分)使用，且為降低
建築物之使用強度，應可免再重新提送「建造執照預審」
作業，懇請複核委員同意。  

    決  議：本案採個案決議： 

    一、本案之變更樣態符合「臺南市建造執照預審合格案件變
更設計免送建造執照預審小組審議原則」免提變更設計
立法意旨。 

    二、另「臺南市建造執照預審合格案件變更設計免送建造執

照預審小組審議原則」第 5 點：「公寓大廈專有部分室內

隔間變更且符合相關法令。」條文內容是否修正，以避

免誤解？提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

查復核小組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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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7.08 第二屆第五次理事會審議：通過】 

    提案四：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以下簡稱本編)第 38條第

2項規定：「建築物使用用途為 A-1、A-2、B-2、D-2、D-3、

F-3、G-2、H-2組者，前項欄杆不得設有可供直徑十公分

物體穿越之鏤空或可供攀爬之水平橫條。」，本條條文本

身不完整有瑕疵，實有修正之必要，詳如說明，提請討

論。(提案人：徐岩奇建築師) 

    說  明： 

        一、本條文本意為「防止攀爬」及「防墜」，但水平橫條並不
一定會有此疑慮，不應排除於設計之外。 

        二、近來機關依據該條文要求學校舊有類似水平橫條欄杆要
改善，實為浪費公帑。 

        三、欄杆設計標準應限於供公眾使用領域，不應擴及規範私
人財產領域。國內外非常多有趣的住宅案例，依各別需
求，扶手設計充滿創意，並無類似規範。建議應把私人
住宅等類似性質建築排除。 

    建  議：本編第 38條條文建議修正為：「建築物使用用途為 H-2(私
人住宅除外)、D-3、F-3組者，…前項欄桿不得設有可供
直徑十公分物體穿越之鏤空；其為 F-3組者，應考慮防
止攀爬、防墜之設計機制。」(詳附件 P10) 

    決  議：請提案人徐建築師岩奇協助研擬建議修正草案(含說
明)，再由本會函請內政部營建署參酌。 

       【109.07.08 第二屆第五次理事會審議：通過】 

    提案五：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於臺南市白河區新興段 619

等六筆地號建築基地(校區東側)，擬新建壹層「電力檢

修實習場所」，是否得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以下簡稱本編)第 167條第 3項規定，免設置無障礙廁

所？詳如說明，提請討論。(提案人：吳俊賢建築師)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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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依本編第 167條第 3項規定：「建築物因建築基地地形、
垂直增建、構造或使用用途特殊，設置無障礙設施確有
困難，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核准者，得不適用本章一部
分或全部之規定。」 

        二、本建物僅為提供該校電機科學生因應檢定攀爬練習之
用，明顯已不適用於身心障礙者，故本場域並無身心障
礙之使用學生，請准予免設置無障礙廁所。 

        三、本案相關設計圖說詳本提案附件 P11-P14。 

    決  議：本案採個案決議： 
        一、本案壹層實習工廠空間，整幢僅提供該校電機科學生因

應檢定攀爬練習使用，屬用途特殊，依本編第 167 條第 3
項規定，同意免設置無障礙盥洗設備，但其無障礙通路
仍應依規定設置。 

        二、請提案人提供申請建築基地中鄰近無障礙廁所位置及其
通路等相關圖面，併陳提送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
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組會議討論。 

       【109.07.08 第二屆第五次理事會審議：通過】 

    提案六：華豐營造有限公司於中西區檨仔林段 332地號，擬申請
店鋪、集合住宅新建陸層壹戶之建造執照，本案建物同
屬同一權利主體未涉及其他用戶，其建築物於地面層設
無障礙法定停車空間是否得以繳納代金方式取代？詳如
說明，提請討論。(提案人：林澤森建築師) 

說  明： 

    一、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以下簡稱本編)第 10章
第 167-6條規定，建築物依法設有停車空間者，至少應設
1處無障礙停車位，本案基地前後分別面臨 15 及 6公尺
寬之計畫道路，建築物寬度為 10.8 公尺，於次要道路(6
公尺寬)設置機械停車空間及無障礙停車空間後寬度不足
機車道 2 公尺，致機車道動線只能由正面主要道路(15公
尺寬)進出，造成壹層店鋪空間破碎且使用上不合理，故
本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於 109.4.16召開第 5次會議建
議無障礙停車位若能改以繳納代金方式處理，則請調整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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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出入動線由西側 6公尺計畫道路側進出。 

    二、本案擬依「臺南市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繳納代金及管理使
用辦法」規定，其地面層設置無障礙停車空間是否得以繳
納代金方式取代而免設？ 

    三、本案設計圖說詳本提案附件(P15-P17)。 

    決  議：本案採個案決議： 

    一、本案得依「臺南市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繳納代金及管理使
用辦法」第 2 條第 4款規定，同意其地面層設置 1 輛法定
停車空間(兼無障礙停車空間)得以繳納代金方式辦理。 

    二、請提案人補充修正後之平面圖，併提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
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組會議討論。 

      【109.07.08 第二屆第五次理事會審議：通過】 

    提案七：上曜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於臺南市安平區金華段 45地
號建築基地，由於造型設計緣故，希望創造具有代表性
之建築物，提昇本市整體都市景觀，型塑出比例美觀之
屋頂造型，爰於考量施工需求，變更原屋脊裝飾物之造
型（如附件 P18-P24），詳如說明，提請討論。（提案人：
張文明建築師） 

說  明： 

        一、上揭圓形穹項造型構造物僅為表現建築古典造型之裝飾
物，其內部除包覆樓梯間、昇降機間、水箱等屋頂突出
物外，並無供住戶使用之空間（詳本提案附件剖面示意
圖）所示，依法得視為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以
下簡稱本編）第條第款第目之「屋脊裝飾物」。

        二、本案之「屋脊裝飾物」原依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於
南市工管二字第號函召開年第
次復核會議紀錄決議通過，略以：「一、屋頂面設置
圓形穹頂造型構造部分，得視為本編第條第款第目
之「屋脊裝飾物」，免依本編第條第款第目規定檢
討；但其下緣設置垂直環繞支撐之「立體構架」，仍應依
本編第條第款第目規定，除檢討三分之二透空率
外，其水平投影面積與第目之屋頂突出物水平投影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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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和，以不超過建築面積之百分之三十為限」，如附
件之計算方式。

三、本案後續遵照上揭函會議紀錄，略以「二、須都市設
計審議及開放空間預審案件，於屋頂面增設圓形穹頂造
型構造，除其四周開口部不得設置窗扇封閉外，其餘應
考量其耐震、抗風、避雷、耐久性能外，亦不得違反飛
航管制規定，並經都市設計審議、開放空間預審通過，
方能核准本案之變更設計。」

四、本次變更後，其「屋脊裝飾物」之構造種類、位置、水
平投影範圍、高度等未變更，僅圓形穹項外覆鍍鋅花格
網改為水平垂直推疊，中間預留孔隙，讓空氣更能對流、
且內部照明設備能透過其隱現之餘光，使圓形穹項之層
次更豐富變化，造型更生動活潑，進而提升都市景觀。
本次變更前後之設計圖詳穹頂立面、穹頂剖面
及施工示意圖等。

五、本次再提送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
查復核小組會議討論。

    決  議：本案採個案決議：  

        一、本案前經 106.05.11 召開 106 年度第 2次復核小組會議
決議在案，本次變更後仍得視為本編第條第款第目
之「屋脊裝飾物」。 

     二、提送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

小組會議討論。 

        【109.07.08 第二屆第五次理事會審議：通過】 

   提案八：有關「佳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工廠新建工程」依規定需
設置全區滯洪池、專用污水下水道等設施工程，嚴重影響
施工動線及進度。目前人口老化缺工嚴重，加上近期新冠
肺炎疫情嚴峻，造成材料、運輸進口、人力加工等延宕，
致使工期無法如期完成，擬請同意增加建造執照之建築期
限二年，提請討論。(提案人：陳清乾建築師)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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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案基地面積為 6.6公頃，採分照申請；每照面積小於 2

公頃，但水利局裁示仍需設置滯洪池、專用污水下水道設

施，詳附件 P25-P29（A），施工進度說明，詳附件（B）。 

       二、本次欲申請工期共 60 戶，詳附件（P29）申請範圍圖及附

件（P30-P31）申請清冊。 

       三、依據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臺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二十一

條第二項第七點規定辦理。 

       四、參考高雄市政府 108.10.30高市工務建字第 10839201200

號，詳附件(P32-P34)，建造執照施工期限之增加申請通

案延長兩年公文。 

   決  議：本案採個案決議： 

       一、同意本個案增加建築期限 2 年。 

       二、考量本次申請建築物之展期後建築期限將至，故先函覆申
請人(陳清乾建築師)，並副知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參採辦
理。 

       三、本次會議紀錄提下次理事會議追認。(註：本提案提
109.5.13召開第 4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議。) 

   提案九：有關臺南市東區文化中心停 E5立體停車場新建工程之留
設無遮簷人行道範圍疑義，詳如說明，提請討論。(提案
人：許黃勝兆建築師) 

   說  明： 

一、依「臺南市騎樓地設置標準」第 3 條規定，本次申請建築

基地應設置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本案屬第 4款：中西區

等行政區非屬計畫道路之公共設施用地。) 

二、依本標準第 4條規定：「騎樓寬度規定：本案屬中西區等
行政區，路寬未滿十四點五公尺，留設三點五公尺；路寬
十四點五公尺以上未滿二十公尺，留設三點七五公尺；且
本案為「非屬計畫道路及市場用地之公共設施用地」，應
設置無遮簷人行道，並適當植栽綠化，人行道淨寬度不得
小於二點五公尺。」 

       三、本次申請建築基地已於崇明十街(8公尺)、崇明路(18 公
尺)，分別留設 3.5公尺、3.75公尺之無遮簷人行道，惟
該人行道範圍內鄰道路側已有植栽綠帶，因此人行道淨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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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2.5公尺部分只能自綠帶向內退後起算，故其人行道
(淨寬 2.5公尺)部分其上有頂蓋(非法定無遮簷人行
道)(如附件 P35-P40)。 

   決  議：本案採個案決議： 

       一、本案屬中西區之公共設施用地，依「臺南市騎樓地設置標
準」第 4條規定，應設置無遮簷人行道，並適當植栽綠化，
人行道淨寬度不得小於二點五公尺。」，但基地現況鄰道
路(建築線)側已有植栽綠化，且其寬度甚大，使本次設置
無遮簷人行道範圍內，已無法再留設淨寬度不得小於 2.5
公尺之人行道，屬非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情非得已，
爰同意本案設置無遮簷人行道之人行道淨寬度 2.5公尺之
部分得自行退縮而設置於非法定無遮簷人行道寬度範圍
之外。 

   二、提送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

組會議討論。 

      【109.07.08 第二屆第五次理事會審議：通過】 

   提案十：續前提案，有關臺南市東區文化中心停 E5立體停車場新
建工程之建築基地申請方式，是否可採「部分使用」方式
申請建造執照？詳如說明，提請討論。(提案人：許黃勝
兆建築師) 

說  明： 

       一、本案建築基地為東區竹篙厝段 2263地號(面積 2372㎡、
停車場用地)，惟其中部分(約 58㎡)為既有文化中心建物
占用。因此本次新建工程之基地認定，擬以「部分使用」
方式，扣除 58㎡後，剩餘 2314㎡之基地範圍申請建照，
本案設計圖詳附件 P41-P43。 

       二、本案相關審查如下: 
           (一)、108.7.1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核定。 
           (二)、108.10.4 都市設計審議通過。 
           (三)、108.9.11交通影響評估報告核定 

  決  議：本案採個案決議： 

       一、依 104.4.28召開 104 年度第 1 次復核會議提案八決議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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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本案申請建築基地得以部分同意使用，再扣除鄰房占
用後剩餘之基地面積辦理後續申請建造執照。 

       二、本案屬公共設施用地(停車場用地)，其後續基地面積仍以
地政逕為分割後之面積為準。 

       三、提送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
組會議討論。 

     【109.07.08 第二屆第五次理事會審議：通過】 

 提案十一：成邦企業社座落於臺南市安定區新吉工段 26地號共 1 筆
地號，A棟第壹層夾層用途為機電空間，第貳層用途為廠
房(工作內容需搬運重型原料)，因使用用途特殊，依建築
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以下簡稱本編)第 167條第 3項
規定，是否免設置無障礙設施(昇降設備與樓梯)；又 B棟
每層樓地板面積均小於 100㎡，是否免設置無障礙設施？
詳如說明，提請討論。(提案人：許銘哲建築師) 

   說  明： 

       一、起造人成邦企業社座落於臺南市安定區新吉工段 26地號
共 1筆地號廠房新建工程，因 A 棟第壹層夾層用途為機電
空間，僅作為設備安裝需求之機電空間，無法提供身心障
礙者使用，第貳層用途為廠房，因工作內容需搬運重型原
料，身心障礙者無法施作，故本案屬於使用用途特殊之工
作場所，依本編第 167條第 3項規定，建請准予免設置無
障礙設施(昇降設備與樓梯)，其餘皆有設置。B棟每層樓
地板面積 88.5㎡小於 100㎡，建請免設置無障礙設施。 

       二、本提案各層平面圖(詳附件 P44-P49)。 

    決  議：本案採個案決議： 

       一、本案 A棟與 B棟間應符合「具有單獨或共同之出入口並以
無開口之防火牆及防火樓板區劃分開」規定，合先敘明。 

       二、本案 A棟(C-2 廠房)仍應依規定設置建築物無障礙設施。       

       三、本案 B棟之各層之樓地板面積均未達一百平方公尺，依本
編第 167 條第 1項第 3 款規定，除應檢討設置無障礙通路
以外(本編 167條第 2項)，其餘無障礙設施得免設置。 

       四、請設計人修正圖說後，再提送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



<主文 p11> 

 

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組會議討論。 

      【109.07.08 第二屆第五次理事會審議：通過】 

 提案十二：太陽能光電設施以 RC 版做為基礎，其下方投影是否可依
「臺南市建築物屋頂設置太陽光電設施辦法」第 4條規
定，得免計入屋頂突出物面積及建築物高度？詳如說明，
提請討論。(提案人：李宗鴻建築師) 

   說  明： 

       一、本案基地位於安南區九份子市地重劃區內，申請建照執照
時以 RC樓版作為基礎於屋頂突出物設置太陽能光電設
施，依「臺南市建築物屋頂設置太陽光電設施辦法」第 4
條規定，檢討設施投影範圍免計入屋頂突出物面積，僅計
入雜項工作物，今本案已施工完成於申報竣工時，因使照
承辦針對此法令見解不同，其面積檢討認定應將設施投影
面積計入容積面積及樓地板面積，造成本案需辦理變更設
計，提請本案是否以設置太陽光電設施投影範圍計入容積
面積不入計樓地板面積處理? 

       二、針對屋頂設置太陽光電設施其設施構造物之認定方式，提
請討論。詳附件 P50-P52 

   決  議：本案撤案。       

 提案十三：成吉思漢建設有限公司擬於歸仁區清水段 1138-1地號擬
申請新建 4層 5 棟 5戶之連棟透天住宅，其中 A1 與 A2戶
留設室外天井之位置，是否適法並得免計入建築面積或容
積樓地板面積﹖詳如說明，提請討論。(提案人：吳建國
建築師) 

   說  明： 

       一、本案申請透天住宅之建造執照，A1、A2合照申請兩戶，與
B1、B2、B3分戶申請等三戶。 

       二、A1、A2兩戶均於法定空地留設天井，其天井四周結構過樑
水平投影面積均計入建築面積，但扣除天井四周結構過樑
投影面積以外均作為法定空地檢討(詳附件 P53-P59)。 

       三、本案 A1棟已領有(109)南工建造字第 00937號建造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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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建照核准後抽查審核表之「其他及綜合抽查意見」中載
明：「A1與 A2戶有關天井部分留設疑義，建議提復核會議
討論。」，爰提本次會議討論後再提復核會議討論。 

   決  議：本案 A1、A2兩戶涉及留設天井疑義，逕提臺南市政府建
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組會議討論。 

      【109.07.08 第二屆第五次理事會審議：通過】 

三、散  會 



臺南市騎樓地設置標準 
修正第三條、第五條草案總說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三 條  臺南市（以

下簡稱本市）都

市計畫範圍內

土地供建築基

地使用，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

者，應設置騎樓

或無遮簷人行

道： 

          一、商業區面臨

七公尺以上計

畫道路。 

          二、中西區、東

區、南區、北

區、安帄區與安

南區（以下簡稱

中西區等行政

區），住宅區面

臨計畫道路寬

度十五公尺以

上者。 

          三、非屬前款之

行政區（以下簡

稱永康區等行

政區），住宅區

面臨計畫道路

寬度十二公尺

以上者。 

          四、中西區等行

政區非屬計畫

第 三 條  臺南市（以

下簡稱本市）都

市計畫範圍內

土地供建築基

地使用，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

者，應設置騎樓

或無遮簷人行

道： 

          一、商業區面臨

七公尺以上計

畫道路。 

          二、中西區、東

區、南區、北

區、安帄區與安

南區（以下簡稱

中西區等行政

區），住宅區面

臨計畫道路寬

度十五公尺以

上者。 

          三、非屬前款之

行政區（以下簡

稱永康區等行

政區），住宅區

面臨計畫道路

寬度十二公尺

以上者。 

          四、中西區等行

政區非屬計畫

一、增訂主管建築機關同意

特殊情形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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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之公共設

施用地。 

          五、面臨中華民

國三十八年公

告發布實施之

臺南市都市計

畫案內八公尺

以上計畫道路

之各種使用分

區。 

          六、中西區等行

政區，不屬第一

款、第二款、第

四款或第五款

之使用分區，面

臨十五公尺以

上計畫道路。 

          七、永康區等行

政 區 之 工 業

區，除區域計畫

法或都市計畫

法另有規定者

外，應留設無遮

簷人行道。 

              因地形特

殊或都市景觀

需要，經本市建

築主管機關或

本市都市計畫

委 員 會 審 議

後，送臺南市政

府（以下簡稱本

府）指定之地區

道路之公共設

施用地。 

          五、面臨中華民

國三十八年公

告發布實施之

臺南市都市計

畫案內八公尺

以上計畫道路

之各種使用分

區。 

          六、中西區等行

政區，不屬第一

款、第二款、第

四款或第五款

之使用分區，面

臨十五公尺以

上計畫道路。 

          七、永康區等行

政 區 之 工 業

區，除區域計畫

法或都市計畫

法另有規定者

外，應留設無遮

簷人行道。 

              因地形特

殊或都市景觀

需要，經本市都

市計畫委員會

審議後，送臺南

市政府（以下簡

稱本府）指定之

地區及路段或

都市計畫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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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路段或都市

計畫案說明書

特別註明者，得

免適用本標準。 

明書特別註明

者，得免適用本

標準。 

第 五 條  騎樓柱正

面自道路境界

線 退 縮 之 距

離，在中西區等

行政區者為二

十五公分，在永

康區等行政區

者 為 五 十 公

分，騎樓柱應至

少一點與退縮

線接觸；騎樓淨

寬度及淨高度

之標準，不得小

於二點五公尺

及三公尺。 

              前項因地

形特殊或騎樓

柱結構需求經

主管機關核准

者，騎樓淨寬得

自行退縮至不

得小於二點五

公尺，但其自行

退縮部分不得

計入騎樓地面

積。 

              計入法定

空 地 之 騎 樓

地，除本標準第

第 五 條  騎樓柱正

面自道路境界

線 退 縮 之 距

離，在中西區等

行政區者為二

十五公分，在永

康區等行政區

者 為 五 十 公

分；騎樓淨寬     

度及淨高度之

標準，不得小於

二點五公尺及

三公尺。 

一、增訂騎樓淨寬之特殊規

定。 

二、依「臺南市政府建造執

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

目抽查復核小組」107

年第 7 次第 11 案決

議：「騎樓外柱應至少

有一點和騎樓柱正面

退縮線接觸，...」。 

三、騎樓地面積仍應符合建

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第 1條第 1項第

3 款圖 1-3-(4)規定，

故自行退縮部分不得

計入騎樓地面積。 

四、為維持法定騎樓之 2.5

公尺範圍及正面通行

無阻，其未建築之退縮

騎樓地上不得設置阻

礙通行之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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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條 第 二 項

外，騎樓正面及

淨寬二點五公

尺範圍內不得

設置街道家具

或植栽樹穴及

其他阻礙通行

之設施，但符合

其他法令規定

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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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一、02  臺南市騎樓地設置標準 

臺南市政府101年7月17日府法規字第1010572988A號令發布 

第 一 條  本標準依臺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第十八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標準所稱騎樓地寬度，指自建築線至建築物地面層外牆面之最小垂直進深距

離。 

第 三 條 臺南市(以下簡稱本市)都市計畫範圍內土地供建築基地使用，有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者，應設置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 

一、商業區面臨七公尺以上計畫道路。 

二、中西區、東區、南區、北區、安平區與安南區(以下簡稱中西區等行政區)，

住宅區面臨計畫道路寬度十五公尺以上者。 

三、非屬前款之行政區(以下簡稱永康區等行政區)，住宅區面臨計畫道路寬度十

二公尺以上者。 

四、中西區等行政區非屬計畫道路之公共設施用地。 

五、面臨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公告發布實施之臺南市都市計畫案內八公尺以上計

畫道路之各種使用分區。 

六、中西區等行政區，不屬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或第五款之使用分區，面

臨十五公尺以上計畫道路。 

七、永康區等行政區之工業區，除區域計畫法或都市計畫法另有規定者外，應

留設無遮簷人行道。 

因地形特殊或都市景觀需要，經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後，送臺南市政府(以

下簡稱本府)指定之地區及路段或都市計畫案說明書特別註明者，得免適用本標

準。 

第 四 條  騎樓地之寬度，應符合下列各款之規定： 

一、中西區等行政區路寬未滿十四點五公尺，留設三點五公尺；路寬十四點五

公尺以上未滿二十公尺，留設三點七五公尺；路寬二十公尺以上，留設四

點二五公尺。 

二、永康區等行政區路寬未滿十五公尺，留設三點五公尺；路寬十五公尺以上，

留設四公尺。 

前項第一款中西區等行政區非屬計畫道路及市場用地之公共設施用地，臨接計

畫道路側應依該款規定設置無遮簷人行道，並適當植栽綠化，人行道淨寬度不

得小於二點五公尺。 

永康區等行政區之工業區，自建築線退縮三公尺留設無遮簷人行道。 

第一項道路交叉處其截角長度，依本自治條例之規定辦理，其截角處騎樓地寬

度，應依較寬道路之規定留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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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條  騎樓柱正面自道路境界線退縮之距離，在中西區等行政區者為二十五公分，在

永康區等行政區者為五十公分；騎樓淨寬度及淨高度之標準，不得小於二點五

公尺及三公尺。 

第 六 條  依第三條第一項規定設置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者，地面應與人行道齊平，無人

行道者應高出道路邊界處十公分至二十公分，除地面舖設因地勢限制，經本府

核准者外，應與鄰地接觸面齊平，不得設置台階或足以影響騎樓觀瞻之任何阻

礙物，並應向道路方向作成四十分之一瀉水坡度。 

第 七 條 騎樓地表面應以防滑材質適當鋪設。 

第 八 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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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瓦厝國小橫式欄杆 

 

 

 

 

 

 

 

 

 

 

 

 

 

 

私人住宅、小工作室 

 

 

<附件p10>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四附件】

User
打字機文字



<附件p11>



<附件p12>



<附件p13>



<附件p14>



109 年度臺南市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第 5次會議 

 

2 

109年度臺南市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第5次會議紀錄 

一、時間：中華民國109年4月16日(星期四)下午2時0分 

二、地點：本府(永華市政中心)10樓都市計畫委員會會議室 

三、主持人：莊召集人德樑 

四、紀錄彙整：江瑞怡 

五、出席委員：(詳會議簽到單) 

六、列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單) 

七、審議案件： 

報告第一案：「臺南市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已審議通過尚未辦理核定

案件」報告案 

決  定：洽悉備查。 

 

審議第一案：「華豐營造中西區檨仔林段332地號店鋪、集合住宅新建

工程」都市設計審議案（古蹟聯審）（中西區） 

決  議：1.除下列意見外，本案修正後通過。 

(1) 請考量與市定古蹟臺南鄭氏家廟之協調性，妥適

調整本案建築物立面外觀。 

(2) 建議無障礙汽車位若能改以繳納代金方式處理

，則請調整機車出入動線由西側6公尺計畫道路

側進出。 

(3) 本案照明計畫應考量與鄰房協調，重新規劃。 

2.請依審查意見修正或回應，並授權業務單位查核後辦

理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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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案附件： 提案 1附 A

<附件p16>

User
文字方塊

User
打字機文字
【變更前】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六附件】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附件p17>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六附件】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變更後】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附件p18>

User
文字方塊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七附件】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附件p19>

User
文字方塊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七附件】

User
打字機文字



<附件p20>

User
文字方塊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七附件】



<附
件p21>

User
文字方塊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七附件】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一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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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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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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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測量圖 

 

 

 

 

 

 

 

 

 

 

 

 

 

 

現況-基地範圍空照圖 

 

提案1附件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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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配置圖 

 

提案1附件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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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1附件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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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示意圖 

 

 

 

 

 

 

 

 

 

 

 

 

 

 

 

 

 

 

 

提案1附件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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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臺南市騎樓地設置標準」 

 

第 一 條  本標準依臺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第十八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標準所稱騎樓地寬度，指自建築線至建築物地面層外牆面之最小垂直進深距離。 

第 三 條  臺南市（以下簡稱本市）都市計畫範圍內土地供建築基地使用，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應設置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 

一、商業區面臨七公尺以上計畫道路。 

二、中西區、東區、南區、北區、安平區與安南區（以下簡稱中西區等行政區），

住宅區面臨計畫道路寬度十五公尺以上者。 

三、非屬前款之行政區（以下簡稱永康區等行政區），住宅區面臨計畫道路寬度十

二公尺以上者。 

四、中西區等行政區非屬計畫道路之公共設施用地。 

五、面臨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公告發布實施之臺南市都市計畫案內八公尺以上計畫

道路之各種使用分區。 

六、中西區等行政區，不屬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或第五款之使用分區，面臨

十五公尺以上計畫道路。 

七、永康區等行政區之工業區，除區域計畫法或都市計畫法另有規定者外，應留

設無遮簷人行道。 

因地形特殊或都市景觀需要，經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後，送臺南市政府（以

下簡稱本府）指定之地區及路段或都市計畫案說明書特別註明者，得免適用本標

準。 

第 四 條  騎樓地之寬度，應符合下列各款之規定： 

一、中西區等行政區路寬未滿十四點五公尺，留設三點五公尺； 

路寬十四點五公尺以上未滿二十公尺，留設三點七五公尺； 

路寬二十公尺以上，留設四點二五公尺。 

二、永康區等行政區路寬未滿十五公尺，留設三點五公尺；路寬十五公尺以上，

留設四公尺。 

前項第一款中西區等行政區非屬計畫道路及市場用地之公共設施用地，臨接計畫

道路側應依該款規定設置無遮簷人行道，並適當植栽綠化，人行道淨寬度不得小

於二點五公尺。 

永康區等行政區之工業區，自建築線退縮三公尺留設無遮簷人行道。       

第一項道路交叉處其截角長度，依本自治條例之規定辦理，其截角處騎樓地寬度，

應依較寬道路之規定留設。 

第 五 條  騎樓柱正面自道路境界線退縮之距離，在中西區等行政區者為二十五公分，在永康區

等行政區者為五十公分；騎樓淨寬度及淨高度之標準，不得小於二點五公尺及三公尺。 

第 六 條  依第三條第一項規定設置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者，地面應與人行道齊平，無人行道者

應高出道路邊界處十公分至二十公分，除地面舖設因地勢限制，經本府核准者外，應

與鄰地接觸面齊平，不得設置台階或足以影響騎樓觀瞻之任何阻礙物，並應向道路方

向作成四十分之一瀉水坡度。 

第 七 條  騎樓地表面應以防滑材質適當鋪設。 

第 八 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提案1附件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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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案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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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目標使用申請同意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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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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